
关于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旅游职业教育
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的公示

根据《文化和旅游部办公厅关于实施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旅

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的通知》（办科教发〔2021〕70

号），经项目申报和专家评审，现对拟入选名单进行公示，公示

期 5 个工作日（7 月 19 日至 23 日）。公示期间如有异议可通过

书面形式向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反映。以单位名义反映的，

应加盖单位公章；以个人名义反映的，应署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。

联 系 人： 杨琼

联系电话：（010）59881673

电子邮箱：kjsjyc@163.com

附件：文化艺术职业教育和旅游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

公示名单

文化和旅游部科技教育司

2021 年 7 月 19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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